美術系碩士學位考試程序單

一、推選召集人擔任主持人(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)
二、考試委員：三至五名(含指導教授) ﹔校外審查委員需三分之一以上。
三、主持人介紹考試委員

四、研究生研究報告(時間：20-30分)
五、考試委員輪流提問

六、請考生暫時離席

七、考試委員協商考試成績

八、請考生入席

九、主席宣讀考生成績

